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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治到法制、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我党自建国

以来，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进行了艰苦的探索，

吸取了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从建国初的人治，到十一届三

中全会的“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从“法

制国家"到"法治国家"，其中一字之差，产生了质的飞跃，它

包含着新的、更高层次的理论内涵和重大的实践意义，反映

了中国领导人在认识上的统一和重大提高。 法制、法治以及

人治是三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首先，从约定俗成的

意义上说，法制和法治两个概念的用法历来不同。法制是法

律制度的简称，它是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

以及其他各种制度而言的。法治则是与人治相对的一个概念

：主张法治意味着否定人治，赞成人治则意味着反对法治。

法治和人治被人们在对立的意义上加以使用，在中外历史上

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思想家政治家如孙中

山等也倡导以民主政治和法治取代封建专制政治和人治，并

有精辟论述。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历任领导人中，也同样是

在与人治相对的意义上运用法治一词。 其次，法制与法治两

个概念的内涵不同。法制的基本内涵是指法律以及与法律的

制定和实施相关的各种制度（如立法制度、司法制度等）。

法治的基本内涵是与人治不同甚至对立的一种治国理论和治

国方略或原则。作为一种治国理论，法治和人治探讨的是一

个国家长治久安、兴旺发达的关键问题。“法治论”认为，



关键在于要有一套良好的法律制度，并予以充分实施；“人

治论”则相反，认为关键在于国家领导人是不是贤明，“法

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主张法制并不意味着否定领导人可以

发挥巨大作用，而是认为领导人贤明与否不应成为决定国家

前途命运的关键所在。作为一种治国原则，“法治论”主张

法律应有极大甚至无上的权威，不能听任个人和组织的权威

凌驾于法律之上；“人治论”则相反，它主张或默认组织和

个人的权威高于法律的权威，权大于法。 再次，虽然法治与

法制具有内在联系，即实行法治必须要有法制。但我们不能

说有了法制就必定有法治。从人类的政治法律实践看，任何

国家在任何时期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法制，但却不一定是在实

行法治，如当年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和蒋介石统治的中国也有

法制，但都不是在实行法治。 最后，即使在动态意义上理解

“法制”，也与现代意义的“法治”相去甚远。“法制”的

动态含义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简单地说就是有法可依，依法办事。对此，我们可以提出

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有什么法？“恶法"还是“良法”？二是

如何才能保证做到“依法”？“依法”的程度如何？显然，

这些都是动态意义上的“法制”概念所不曾也无法回答的。

与此不同，现代“法治”与民主政治密切相关，它不局限于

形式或逻辑意义上考虑问题，不单纯以“有法”、法律完备

为满足，还要求在价值层面上考虑法律的好坏，而且，作为

现代“法治”的一个鲜明特征，它还强调《宪法》和法律应

该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凌驾于《宪

法》和法律之上。因此，现代“法治”要求在法律制定和实

施的各个环节上贯彻民主原则，实行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



权的分离和互相制约，严格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体现法

律的正当程序原则。 总之，在中国用法治置换法制，其意义

就在于与人治的彻底决裂，法制将真正成为法治下的法制，

而不可能是“人治底下的法制”，更不可能再是“法制底下

的人治”。倡导法治，反对人治，为解决以下两个始终困扰

着中国政治体制和民主法制建设的根本问题提供了切实可行

的途径：一是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国家和社会的治乱兴衰主

要寄托在一两个领导人的英明和威望上，因而在指导思想上

忽视甚至无视法治的意义；二是权大于法，办事依人不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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